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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天津市中医药卫生监督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3 版） 

（征求意见稿） 

职权名称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裁量情节 
裁量

类别 
裁量基准 

对中医诊所超

出备案范围开

展医疗活动的

处罚 

 

 

 

中医诊所超

出备案范围

开展医疗活

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

五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中医

诊所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

动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中

医药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止执业活动。 
中医诊所被责令停止执业活动

的，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

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

在医疗机构内从事管理工作。医

疗机构聘用上述不得从事管理

工作的人员从事管理工作的，由

原发证部门吊销执业许可证或

者由原备案部门责令停止执业

活动。 

中医诊所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1.违法所得 3千元以下 

2.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 3 个月以下 

从轻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万元罚款 

中医诊所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1.违法所得 3千元以上 6 千元以下 

2.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 3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 

3.使用1名非卫生技术人员或使用视同非卫

生技术人员开展医疗活动 

一般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以上 2 万以下罚

款 

中医诊所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1.违法所得 6千元以上 

2.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 6 个月以上 

3.使用1名以上非卫生技术人员开展医疗活

动 

 

 

 

从重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 万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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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四条：中医诊所超出备案

范围开展医疗活动的，由所在地

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款。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责令其停止执业活

动，注销《中医诊所备案证》，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

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在

医疗机构内从事管理工作： 

（一）因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

活动曾受过行政处罚的； 

（二）超出备案范围从事医疗活

动给患者造成伤害的； 

（三）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其他

严重后果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因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曾受过行

政处罚的 

2.超出备案范围从事医疗活动给患者造成

伤害的 

3.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加重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 万元罚款，责令停

止执业活动 

中医诊所被责令停止执业活动的，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

五年内不得在医疗机构内从事管理工作。

医疗机构聘用上述不得从事管理工作的

人员从事管理工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

执业许可证或者由原备案部门责令停止

执业活动。 

 

对经考核取得

医师资格的中

医医师超出注

册的执业范围

从事医疗活动

的处罚 

 

 

 

 

经考核取得

医师资格的

中医医师超

出注册的执

业范围从事

医疗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

五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经考

核取得医师资格的中医医师超

出注册的执业范围从事医疗活

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医

药主管部门责令暂停六个月以

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并处一万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吊销执业证书。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

中医医师超出注册的执业范围从事医疗活

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违法所得 3千元以下 

2.超出注册的执业范围开展医疗活动3个月

以下 

从轻 
责令暂停 6 个月（含）以上 8 个月以下执

业活动，并处 1 万元罚款 

中医医师超出注册的执业范围从事医疗活

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违法所得 3千元以上 6 千元以下 

2.超出注册的执业范围开展医疗活动3个月

以上 6 个月以下 

一般 
责令暂停 8 个月（含）以上 10 个月以下

执业活动，并处 1 万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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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第

三十七条：中医（专长）医师在

执业中超出注册的执业范围从

事医疗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中医

药主管部门责令暂停六个月以

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并处一万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造成患

者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中医医师超出注册的执业范围从事医疗活

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违法所得 6千元以上 

2.超出注册的执业范围开展医疗活动6个月

以上 

从重 
责令暂停 10个月（含）以上 12个月以下

执业活动，并处 2 万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 

1.因超出注册的执业范围开展医疗活动曾

受过行政处罚的 

2.超出注册的执业范围从事医疗活动给患

者造成伤害的 

3.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加重 处 3 万元罚款，吊销执业证书 

对举办中医诊

所应当备案而

未备案的处罚 

 

 

 

 

 

 

 

 

 

中医诊所应

当备案而未

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

五十六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

定，举办中医诊所、炮制中药饮

片、委托配制中药制剂应当备案

而未备案，或者备案时提供虚假

材料的，由中医药主管部门和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分工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向社会公

告相关信息；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止执业活动或者责令停止炮

制中药饮片、委托配制中药制剂

中医诊所未备案擅自执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1.违法所得 3千元以下 

2.擅自执业 3个月以下 

从轻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万元以下罚款 

中医诊所未备案擅自执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1.违法所得 3千元（含）以上 6 千元以下 

2. 擅自执业 3 个月以上 6个月以下 

一般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

下罚款 

中医诊所未备案擅自执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1.违法所得 6千元以上 

2. 擅自执业 6 个月（含）以上 

 

 

从重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 万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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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其直接责任人员五年内不

得从事中医药相关活动。 

《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

经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擅

自执业的，由县级中医药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向社会公告

相关信息；拒不改正的，责令其

停止执业活动，其直接责任人员

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

不得从事中医药相关活动。 

 

 

 

拒不改正 

加重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 万元罚款，责令停

止执业活动或者责令停止炮制中药饮片、

委托配制中药制剂活动，其直接责任人员

五年内不得从事中医药相关活动。 

 

对中医诊所提

供虚假材料取

得《中医诊所

备案证》的处

罚 

 

 

 

 

 

 

 

中医诊所提

供虚假材料

取得《中医

诊 所 备 案

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

五十六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

定，举办中医诊所、炮制中药饮

片、委托配制中药制剂应当备案

而未备案，或者备案时提供虚假

材料的，由中医药主管部门和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分工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向社会公

告相关信息；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止执业活动或者责令停止炮

制中药饮片、委托配制中药制剂

中医诊所提供虚假材料取得《中医诊所备案

证》，擅自执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违法所得 3千元以下 

2. 擅自执业 3 个月以下 

从轻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万元以下罚款 

中医诊所提供虚假材料取得《中医诊所备案

证》，擅自执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违法所得 3千元（含）以上 6 千元以下 

2. 擅自执业 3 个月（含）以上 6 个月以 

下 

3.使用1名非卫生技术人员或使用视同非卫

生技术人员从事中医药相关活动 

一般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

下罚款 

中医诊所提供虚假材料取得《中医诊所备案 从重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 万以上 3 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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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其直接责任人员五年内不

得从事中医药相关活动。 

《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一条：提交虚假备案材料

取得《中医诊所备案证》的，由

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万元以下

罚款，向社会公告相关信息；拒

不改正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

并注销《中医诊所备案证》，其

直接责任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

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中医药

相关活动。 

 

 

证》，擅自执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违法所得 6千元以上 

2. 擅自执业 6 个月（含）以上 

3.使用1名以上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中医药

相关活动 

罚款 

拒不改正 加重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 万元罚款，责令停

止执业活动或者责令停止炮制中药饮片、

委托配制中药制剂活动，其直接责任人员

五年内不得从事中医药相关活动。 

 

对中医诊所擅

自更改设置未

经备案或者实

际设置与取得

的《中医诊所

备案证》记载

事项不一致，

擅自开展诊疗

活动的处罚 

 

 

 

中医诊所擅

自更改设置

未经备案或

者实际设置

与 取 得 的

《中医诊所

备案证》记

载事项不一

致，擅自开

展诊疗活动 

 

 

《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十条

规定，中医诊所擅自更改设置未

经备案或者实际设置与取得的

《中医诊所备案证》记载事项不

一致的，不得开展诊疗活动。擅

自开展诊疗活动的，由县级中医

药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应当责令其

停止执业活动，注销《中医诊所

备案证》。 

中医诊所擅自更改设置未经备案或者实际

设置与取得的《中医诊所备案证》记载事项

不一致，擅自开展诊疗活动,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1.违法所得 3千元以下 

2.开展诊疗活动 3 个月以下 

从轻 警告，并处 1万元罚款 

中医诊所擅自更改设置未经备案或者实际

设置与取得的《中医诊所备案证》记载事项

不一致，擅自开展诊疗活动,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1.违法所得 3千元（含）以上 6 千元以下 

2.开展诊疗活动 3 个月（含）以上 6 个月以

一般 警告，并处 1万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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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3.使用1名非卫生技术人员或使用视同非卫

生技术人员开展诊疗活动 

中医诊所擅自更改设置未经备案或者实际

设置与取得的《中医诊所备案证》记载事项

不一致，擅自开展诊疗活动,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1.违法所得 6千元（含）以上 

2.开展诊疗活动 6 个月以上 

3.使用1名以上非卫生技术人员开展诊疗活

动 

 

从重 
警告，并处 2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 

1.因中医诊所擅自更改设置未经备案或者

实际设置与取得的《中医诊所备案证》记载

事项不一致，开展诊疗活动曾受过行政处罚

的 

2.中医诊所擅自更改设置未经备案或者实

际设置与取得的《中医诊所备案证》记载事

项不一致，从事诊疗活动给患者造成伤害的 

3.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加重 
警告，并处 3万元罚款，责令停止执业活

动 

对中医诊所出

卖、转让、出

借《中医诊所

备案证》的处

罚 

 

 

中医诊所出

卖、转让、

出借《中医

诊 所 备 案

证》 

 

 

《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

条规定，出卖、转让、出借《中

医诊所备案证》的，由县级中医

药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应当责

中医诊所转让、出借《中医诊所备案证》3

个月以下 
从轻 警告，并处 1万元罚款 

中医诊所转让、出借《中医诊所备案证》3

个月（含）以上 6 个月以下 
一般 警告，并处 1万以上 2万以下罚款 

中医诊所转让、出借《中医诊所备案证》6

个月（含）以上 
从重 警告，并处 2万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 加重 警告，并处 3万元罚款，责令停止执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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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注销《中医

诊所备案证》。 

 

 

 

 

 

 

 

1.转让、出借《中医诊所备案证》曾受过行

政处罚 

2.出卖《中医诊所备案证》 

3.转让、出借《中医诊所备案证》给非卫生

技术人员 

4.受让方或者承借方给患者造成伤害 

5.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动 

 
注：裁量基准中无特殊标注的，以下含本数，以上不含本数。 
 
 
 
 

 

 
 
 
 
 

 


